
关于发布《社会保险审计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劳部发[1995]32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（劳动人事）厅（局）、审计厅（局），审计署驻各地派出机构，驻各部委审计局，上海市社会保险局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：

　　为了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审计监督，严肃财经法纪，保证社会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，特制定《社会保险审计暂行规定》，现予发布，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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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


